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

业务电话：0851- 86987007、8698700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6987000、0851-86987111
法定期限：20个工作日（不含听证、招标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和专家评审时间）

承诺期限：10个工作日（不含听证、招标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和专家评审时间）

3-2.中外（含港澳台）合作办学项目审批流程图

开始

申请单位提交

材料申请

申请人整改并重新

提交材料

教育厅决定查

5 个工作日

5个工作日内送达

补正告知书

专家组出具整改意见

结束

专家组评议并出具评议意见，10 个工作日

结束

5 个工作日内送达受理决定书

5 个工作日内送达不予

受理决定书

结束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准予受理

约请评议

不予许可

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1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表
2、合作协议
3、中外合作办学者法人资格证明
4、捐赠资产协议及相关证明（有捐赠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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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教育部备案

贵州省网上办事大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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